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法律责任风险提示告知书
   为切实防范个人、单位在电信企业办理的电话卡、物联网卡、固定电话、有线宽带等电信网络资源被用于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现将法律责任风险提示告知如下：
一、用户使用电话卡、物联网卡、固定电话、有线宽带等电信网络资源从事或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将由相关部门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其中，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以共同犯罪论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相关规定，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二、明知他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仍以出售、出租、出借、转让等方式提供本人(本单位)电话卡、物联网卡、固定电话、有线宽带等电信网络资源给他人使用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二）》(法发〔2021〕22号)规定，由公安机关以电信网络诈骗共同犯罪追究刑事责任。

三、办理移动电话、固定电话、有线宽带等入网手续，必须持本人合法有效身份证件进行实名登记。冒用他人身份证件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等身份证件或单位证件办理入网手续的，属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四、个人、单位名下的电话卡、物联网卡、固定电话、有线宽带等涉及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或者存在较大涉诈风险的，电信企业可按照入网协议有关条款组织用户进行二次实人认证，情形严重的，将被纳入黑名单管理。
请将“我已认真阅读上述告知内容，已知晓不得转租转售电话卡，知悉违法违规使用电信网络资源所涉及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法律责任风险，出现的法律风险由本人承担，本人承诺将依法合规使用。”内容手抄入以下划线处。

我已认真阅读上述告知内容，已知晓                                ，知悉违法违规使用电信网络资源所涉及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法律责任风险，出现的法律风险由本人承担担，                                  。

用户签名：                              日期：

特别提示:本告知书一经签署，即视为已知悉并理解本告知书内容，承诺不参与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

